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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绳矩墨——医疗合规那些事儿之八：医疗机构欺诈骗保行为的法律

责任 

2022年4月，武汉某知名三甲医院骗取医保基

金支付2300余万元一案1引起对医疗机构欺诈骗保

行为的广泛关注。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救命

钱”。医疗机构或相关从业者骗取医保基金的行为

损害的是全体参保人的利益。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发

布的《2022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

之风工作要点》继续把维护医保基金安全作为纠风

重点，要求持续加强医保基金监管，持续开展医保

定点医疗机构规范使用医保基金行为专项治理，持

续推进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整治行动，加大重点领域

打击欺诈骗保工作力度。 

近年来，一些医疗机构为追逐利益而实施欺诈

骗保行为的案例不断涌现。本文将结合案例，介绍

医疗机构欺诈骗保行为的行政及刑事责任，并提供

初步合规建议，以期供医疗机构参考。 

一、 医疗机构欺诈骗保的行为模式 

实践中，定点医疗机构欺诈骗保的方式层出不

穷，但万变不离其宗，其本质均系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行为骗取医保

基金行为。参照《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

例》，相关行为模式包括： 

（一）诱导、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

药，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或者串通他人虚开费用单

据； 

（二）伪造、变造、隐匿、涂改、销毁医学文

书、医学证明、会计凭证、电子信息等有关资料； 

（三）虚构医药服务项目； 

（四）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实施的分解住

院、挂床住院、过度诊疗、过度检查、分解处方、

超量开药、重复开药、重复收费、超标准收费、分

解项目收费、串换药品、医用耗材、诊疗项目和服

务设施、将不属于医保基金支付范围的医药费用纳

入医保基金结算等行为。 

二、 医疗机构欺诈骗保的行政责任 

（一）相关规定  

根据《社会保险法》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

督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定点医疗机构骗取医保

基金支出的，由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退回，处骗

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责令定点医药机构

暂停相关责任部门6个月以上1年以下涉及医保基

金使用的医药服务，直至由医疗保障经办机构解除

服务协议；有执业资格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吊

销执业资格。 

（二）案例 

1、 北京丰台某医院以重复收费方式欺诈骗

保案 

北京市医保局在2021年多部门联合执法中，发

现北京丰台某医院涉嫌重复收费骗取医保基金的

违法行为，依法立案调查。经核查，该院存在普通

针刺与特殊穴位针刺重复收费问题，多次拒付后仍

存在重复收费问题，涉及金额5.6万余元。经调查，

涉案医院被依法责令退回骗取的金额5.6万余元，并

处罚款。2 

2、 广东化州某医院以虚记多记诊疗、检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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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等方式欺诈骗保案 

广东化州某医院于2016年10月至2018年，通过

虚记多记诊疗、检查项目等方式骗取医保基金11万

余元。经调查，医保部门依法追回医保基金11万余

元，罚款59万余元，终止医保服务协议。3 

3、 河南兰考某卫生院以串换诊疗项目、过度

治疗等方式欺诈骗保案 

河南兰考某卫生院通过串换诊疗项目、过度治

疗等方式骗取医保基金266万余元。经调查，医保

部门依法追回医保基金266万余元，对涉案单位罚

款533万余元，取消涉案主体肖某某医保医师资格，

解除该院涉事科室医保定点资格。4 

三、 医疗机构欺诈骗保的刑事责任 

（一）相关规定 

医疗机构实施的欺诈骗保行为除可能导致行

政责任外，亦可能因构成诈骗罪或合同诈骗罪导致

刑事责任。在医疗机构欺诈骗保这一具体场景下，

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在法律后果上的区别包括能

否构成单位犯罪。若适用诈骗罪，则涉案医疗机构

不会被定罪处罚；若适用合同诈骗罪，则涉案医疗

机构可能被定罪并被判处罚金。但无论适用前述何

种罪名，相关个人，包括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主要责任人员，均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二）案例 

1、 以虚假住院等方式欺诈骗保 

案例一：2015年10月至2016年1月，浙江嘉兴

南湖某护理院投资人马某、院长郭某某为获取非法

利益，以免费体检、康复的名义，吸引持有医保卡

的老人到护理院进行简单的体检或不经体检后直

接用老人的医保卡办理住院手续。在老人不需要住

院实际也未住院的情况下，虚开、多开药品、检验、

护理等费用，骗取医保基金100余万元。法院依法

以诈骗罪判处马某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十五万元；判处郭某某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十万元。5 

案例二：在院长王某某的支持和纵容下，安徽

省铜陵某护理院工作人员虚构900余名病人住院治

疗的事实，以虚假医疗费用向社保服务中心统筹报

销骗取医保基金共计120余万元，骗取的资金被用

于涉案单位经营。经法院审理认定，涉案单位及院

长王某某均构成合同诈骗罪。6 

2、 以伪造诊断意见书等方式欺诈骗保 

湖南衡东某医院为衡东县医保定点医院，因该

院住院患者的出院报告里缺少CT诊断意见书，无法

从医保基金报销CT扫描费用。时任涉案医院院长荆

某某得知该情况后，安排邓某某、谢某伪造住院病

人CT诊断意见书370余人次。邓某某根据荆某某的

要求，将没有做CT扫描检查的费用从衡东县医保局

报销，共计1300余人次。经鉴定，2016年1月至2018

年5月期间，涉案医院通过伪造CT诊断意见书骗取

医保基金6万余元，虚报无CT诊断意见书病历骗取

医保基金23万余元。荆某某、邓某某、谢某均以诈

骗罪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7 

3、 以开具虚假处方等方式欺诈骗保 

金某因其经营管理的江苏淮安某医院就诊病

人较少、经济效益不佳，与陶某某等商议，决定采

用“交100元住院”的口号对外宣传，吸引经济困

难的病人住院。此后，金某授意陶某某等人为住院

病人开具大、小价额的两种处方，将实际发生的小

额处方上的药品用于病人治疗，使用大额处方上的

虚增药品金额向医保经办机构申请报销，套取药品

差额。2017年1 月至11月，金某等人以上述方法收

治参加医保的住院病人360余人次，骗取医疗保险

资金39万余元。金某、陶某等人均被以诈骗罪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且金某被禁止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

事民营医院经营管理活动。8 

四、 医疗机构欺诈骗保案件的行刑衔接 

（一）有关规定 

国家医保局、公安部《关于加强查处骗取医保

基金案件行刑衔接工作的通知》要求切实加强医保

基金监管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做好案

件移送、受理等工作，做到应移尽移，应收尽收，

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责任追究。通知要求，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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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医保基金监管执法过程中，

发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骗取医保基金案件

移送情形》所列行为，涉嫌犯罪的，应依法向同级

公安机关移送。定点医疗机构因骗取医保基金被行

政部门查处后，仍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二）案例 

东莞市医疗保障局经调查发现，东莞某医院采

取伪造医疗文书、虚开诊疗服务等手段，以“免费

体检”之名，利诱参保人到医院进行“免费体检”，

办理虚假住院手续，涉嫌骗取医保基金15万余元。

随后东莞市医疗保障局将此案移送公安机关，涉案

医院院长及副院长均被追究刑事责任。9 

五、 合规建议 

据2022年3月国家医保局、公安部、国家卫生

健康委联合召开的全国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整治行

动电视电话会议介绍，在2021年的专项整治行动

中，共检查定点医药机构70.8万家，查处41.1万家，

追回医保资金234亿元。医保、卫生健康部门共协

助公安机关侦破诈骗医保基金犯罪案件2000余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5000余名，追缴涉案医保基金5.1

亿元。10 

上述数据充分体现了国家严厉打击欺诈骗保

行为的决心和力度。医疗机构应慎重对待涉及医保

基金的合规问题，切勿试探监管红线。结合前述规

定与案例，医疗机构可在合规建设中对以下方面予

以关注： 

（一）准确认识欺诈骗保行为的法律性质及法

律风险，及时纠正、杜绝将骗取医保基金作为医疗

机构创收手段的错误认识，提高风险意识。应加强

学习培训和警示教育，确保相关科室工作人员理解

和遵循有关政策和法规要求。 

（二）围绕医保基金使用的特点和风险点健全

医保合规体系。在落实制度之余，加强检查和抽查，

防范个别医护人员因追求个人、科室业绩实施欺诈

骗保的行为进而导致单位涉案。同时，加强对患者

身份的核查、对处方进行系统管理、借助大数据及

时排查可疑行为，防范个别医护人员帮助他人欺诈

骗保的风险。 

（三）对重点领域（如涉及高价耗材及药品、

住院、老年人患者等环节）加强监管。遇到风险事

件应及时引入合规、法务部门的介入，必要时可寻

求外部法律顾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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